
南澤西運輸規劃組織  

反歧視（第六章）政策聲明

以下是南澤西運輸規劃組織  (SJTPO) 的反歧視政策聲明，適用於其所有計畫和活動：

SJTPO 致力於遵守《 1964 年民權法》第六章、《 1987 年民權恢復法》，以及所有相關的
反歧視法規、規則、條例和行政命令。  

SJTPO 保證，任何個人或群體，均不會因其種族、膚色、年齡、身心障礙、原國籍、性別
或收入程度，而於  SJTPO 所辦理之聯邦規定都會區運輸規劃程序下的任何計畫或活動中，
被排除參與、被拒絕享有相關利益；無論該等活動是否為聯邦資助皆適用。  

SJTPO 的政策也確保其所有計畫、方案、程序、政策及活動，不會對少數族裔及低收入族
群造成不成比例之不利影響。我們將與依據美國人口普查所辨識之少數族裔及低收入社區
進行參與及溝通，以促進其於都會區運輸規劃程序中之充分且公平參與。此外， SJTPO 將
為英語能力有限人士提供具實質意義之服務可及性。  

關於聯邦補助資金分配予符合資格之次受補助單位， SJTPO 將透過其行政主辦機構南澤西
交通管理局（簡稱       SJTA）簽訂的所有書面協議中加入第六章之相關條文，並持續監督這                     
些協議的遵守情形。  

SJTPO 執行主任負責啟動及監督本機構之第六章計畫、編製相關報告，並履行《聯邦法規
彙編》 (CFR) 第  23 篇第  200 部及第  49 篇第  21 部所規定之其他要求與職責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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